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生理所尹衍樑先生碩博士入學優異獎學金辦法 

108年04月23日生理學科暨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09年10月12日生理學科暨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10年02月23日生理學科暨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11年02月22日生理學科暨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11年09月27日生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優秀學生報考並就讀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及追蹤評估後續學習

及研究潛力，特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為當年度考取碩博士班學生(不包含在職生)並於該學年度註冊入學就讀者。 

第三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由醫學院十年發展建設基金經費支應，當經費用罄時，本辦法自

動終止。 

第四條 申請資格及金額： 

一、 博班生 

（一） 依屆時醫學院公布實施內容，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論決議名額及金額，其名額

分配就當年度考取並有註冊之博士生依名次順位配置至前述員額及可領年限用

畢為止。 

二、 碩班生 

（一） 依屆時醫學院公布實施內容，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論決議名額及金額，其名額

分配就當年度考取並有註冊之碩士甄試生，依名次順位配置至前述70%員額及

可領年限用畢為止。 

（二） 依屆時醫學院公布實施內容，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論決議名額及金額，其名額

分配就當年度考取並有註冊之碩士一般生，依名次順位配置至前述30%員額及

可領年限用畢為止。 

第五條 追蹤及評估辦法 

一、 評估辦法 

(一) 博班生 

1. 修業滿一年修過必修科目(生理學、實驗生理學及生理醫學研究概論)，且通過

筆試資格考。若無則此獎學金頒發給成績排名合乎於醫學院給予此獎學金名額

內之同學。 

2. 獲指導老師推薦。 

 (二) 碩班生 

1. 修業滿一年修過必修科目(生理學、實驗生理學及生理醫學研究概論)，且碩一

上述科目成績排名合乎於醫學院給予此獎學金名額內。若無則此獎學金頒發給

成績排名合乎於醫學院給予此獎學金名額內之同學。 

2. 獲指導老師推薦。 

二、 獲獎者於領取獎學金期間休學者，自申請休學次月起終止獎學金發放，並取消本獎

學金受獎資格。 

三、 獲獎者於領取獎學金期間違反本校校規章節，經受記過處分者，或受刑事處分者，

應限制申請或停發本獎學金。 

第六條 本獎學金經由科所會議核定通過後提交醫學院申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所科所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_____學年度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生理所 

尹衍樑先生碩博士入學優異獎學金指導教授推薦表 

 

一、 申請人填寫部分 

1. 申請人學號： 

2. 申請人姓名： 

3. 申請人級別：碩，博 

二、 請繳交修業一年之成績單，下表由助教勾選 

碩士班 博士班 

項目 是 否 項目 是 否 

修過規定科目   修過規定科目   

碩一必修成績排

名落於醫學院給

此獎學金名額內 

  通過筆試資格考   

 

三、 指導教授填寫部分 

1. 開始指導申請人日期：          年          月          日 

2. 請列出申請人可繼續獲得該獎學金之理由： 

 

 

 

 

 

 

 

 

 

 

3. 請勾選出對本申請人的整體評價 

傑出 優 良 中等 

    

推薦人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